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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对
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三次会议第140号提案的
办理情况报告
刘军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治理刻不容缓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加强对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安全管理，提高市民交通安全意识，优化城市交通秩序，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近年来，交警部门多措并举，不断加大管理力度，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加强非机动车、行人管理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一）宣传开路，营造氛围。一是在线下集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深入企业、社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通过面对面的讲解，为企业员工、社区居民讲解专项整治内容，明确处罚规则并解答相关疑惑。二是利用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通过宣传法律法规和曝光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案例等多种手段，加大法律知识普及力度和交通违法行为曝光力度，引导教育行人、非机动车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做到安全文明出行。今年以来，共进企业、学校宣讲2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受教育群众30000余人。
（二）多方参与，凝聚合力。一是通过学校发放告知书，呼吁学校学生、老师、家长从自身做起，自觉告别交通陋习，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走文明路，驾文明车，做文明人，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二是发动志愿者，在车流量大的路口及学校周边进行引导和宣传，劝导广大非机动车驾驶员抵制闯红灯、逆行、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引导广大行人按信号灯出行，自觉维护交通秩序，保障自身安全。三是加强外卖快递共享单车管理。要求外卖、快递、共享单车企业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认真对骑手骑电动车、摩托车情况进行摸排。同时讲清楚交通安全隐患，说清楚事故危害，采取切实可行、有效的管控措施，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外卖快递骑手交通事故。
（三）实现分离交通，规范通行秩序。一是设置中心隔离护栏。在黄河路、崤山路、六峰路等路段设置中心隔离护栏，减少不同速度交通工具之间的干扰，同时也避免非机动车横穿马路，引发交通事故。二是对路口进行渠化改造。对崤山路上阳路口、崤山路六峰路口等进行渠化，引导非机动车二次过街，规范通行秩序。三是安装边缘护栏。在黄河路、崤山路、和平路等路段安装边缘护栏，分隔车行道与行人区域，避免行人与车辆发生碰撞。四是实现机非隔离。在六峰路环岛、黄河路大岭路口、黄河路上阳路口等路段设置机非隔离护栏，实施分离交通。
（四）强化路面巡逻控制，高压管控突出违法行为。一是根据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特点，科学安排勤务，加大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的检查力度。采取“固定岗检查、流动岗巡查、集中部位突击整治”等方式拉网式密集管控，设置了40个劝导岗，同时加强广场、商业街区的巡逻频率，做到“逢违必纠、依法管理”，形成严管严控的高压态势。二是采用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对行人、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严管严控，做到不留死角，消除违法行为人的侥幸心理，不给交通违法行为人以可乘之机，在辖区内形成不敢违法、自觉遵法的良好交通氛围。三是将专项整治和日常执法相结合，以专项整治为重点，结合日常管理工作，严厉打击行人、非机动车违法行为，形成严管严查态势，保证专项整治行动效果的持续性。今年以来，共查处行人违法2千余起，非机动车违法1万余起，劝导电动车不戴头盔2万余起。
（五）加强电动车管理。一是开展电动车综合治理。联合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电动自行车专卖店，开展“禁止售卖超标电动车，杜绝非法改装拼装”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现场教育、解读政策、宣讲法规。要求电动车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积极推动电动车实名制登记上牌工作并提高头盔佩带率。2024年底，全市21.7万辆电动自行车登记信息已全部按照现行标准和新接口规范的要求录入公安系统。同时加强对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查纠力度，常态化开展提示劝导，目前，主城区头盔佩戴率已提升到80%，主干道高峰期佩戴率提升到95%。
二、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电动自行车上牌率、头盔佩戴率动态达到95%以上，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整治取得较大改观，但距离电动自行车上牌率、头盔佩戴率双百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行人交通违法依旧突出，还需要加大查处力度。下一步，公安交警部门将切实转变执法理念、提升执法水平，多措并举，积极开展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一是坚持不懈高密度开展宣传教育，努力提升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充分运用“互联网+”、“双微”和短信平台、交通广播、宣传教育基地等，及时发布交通安全信息和警示提醒以及对典型事故案例进行曝光，广泛深入的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努力达到交通宣传天天有、宣传版面处处在，形成网上网下、铺天盖地的宣传声势，营造“关爱生命，安全出行”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切实提高市民文明交通意识，杜绝闯红灯、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二是常态化开展交通秩序整治。依法严查严处酒驾醉驾、超员超载、严重超速、疲劳驾驶、货车及拖拉机违法载人、电动车逆行、行人闯红灯等易肇事肇祸、易扰乱交通秩序、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坚持每周开展集中统一行动，不定期开展异地交叉互查，每天对战果进行通报，每周对工作进行讲评，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同时，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管理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依法公正处理，文明执法，加强说服教育，强化人性化管理，让违法者在自愿接受处罚的同时，能够真正认识到违法的危害性，久而久之使广大群众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
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岗位实际，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以赴为我市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和创建文明城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由衷地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
 2025年5月1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公安局办公室   0398-3681070

联系人:杨博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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